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566號

原      告  李大年  詳卷

被      告  郭麗巧  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Uber Eats平台外送員，於民國113年8月1

1日晚間7時51分許，承接訂單將餐點送至約定地址，原告依

約抵達現場後，該處為老舊公寓且1樓大門深鎖，按門鈴接

聽者表示該處並無此人，原告即回報平台撥打電話連繫被告

確認地址，然均未獲回應，原告依平台規定在現場等候13分

鐘，至晚間8時4分始攜餐離去，相關聯繫紀錄均可在Uber E

ats 的APP程式上查詢，被告當無不知之理，且嗣後訂購人

未獲平台退款，顯見被告明知原告卻時前往送餐並試圖聯

繫，被告亦未受到任何損害，詎料被告竟罔顧事實，執意向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虛偽指稱原告未將餐店放置

門口而侵占入己，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後，

業已不起訴處分，被告經此等惡意不實指控，身心俱創，甚

至須接受精神止鎮，無法安眠達3個月，體重暴瘦5公斤，嚴

重影向接單次數，並始名譽受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出本件訴訟，另外原告認為被告是故

意入原告刑法侵占罪，被告並非訂購人，與本件訂單毫無關

聯，為何警方可以移送我刑法侵占罪？本案我會請媒體報到

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我當日請我高中同學即訴外人范逸翔幫我訂披

薩，並請范逸翔指定將食品放在門，我以前點單其他外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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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放在1樓門口、都有順利送達，但當天口我在樓下並沒

有聽到門鈴，范逸翔於當日晚上8點2分收到完成訂單通知，

我5分鐘內馬上就到1樓門口看，但並沒有食物，所以我才去

警局報案，警察幫我調閱監視器，發現是外送員於晚間8時4

分拿走餐點的，我才認為外送員侵占食物，才對外送員提

告，我已經在訂購系統內強調放在門口、不需面交，但原告

卻將餐點拿走，我並無故意或過失，刑事部分我是因為看到

原告的年齡67歲，我想說原告年紀大了搞不清楚平台設定，

才想說算了原諒他，沒有提再議，雖然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說原告在畫面待了13分鐘，但原告在下面不知道在做什麼，

原告把系統點選訂單完成後將餐點拿走，如果找不到人，為

何要點完成訂單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固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

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

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

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具

有不法性，而所謂不法，係指無阻卻違法之情形而言，若權

利之行使不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縱

加損害於他人，在未逾越正當權利行使之範圍內，亦不負侵

權行為賠償責任。蓋人民有訴訟之權乃憲法第16條所明定，

故人民之權益若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本得藉由法律程序

以求救濟或預防。然刑事訴訟判決無罪之原因，如因舉證不

足或因法院證據取捨結而受無罪判決者，亦所多見，尚不得

逕憑訴訟之結果，即認提起告訴之告訴人行使訴訟權係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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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過失不法侵害對造權益，亦不能謂有何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對造之情形。

　㈡查被告於113年8月11日，委託范逸翔操作Uber Eats程式訂

購餐點，並指定送達至被告所在之臺北市○○區○○路0段

○○巷○○號（詳細地址詳卷），該訂單由原告負責運送，

業經被告於刑事警詢時提出與范逸翔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范逸翔手機之Uber Eats程式畫面為證（見本院卷第57-60

頁），而原告攜餐點於113年8月11日晚上7時51分前往上址

旁路口，並在現場等候，嗣於同日晚間8時4分攜餐點離開，

則有監視器畫面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7-68頁），嗣被告

以餐點遭侵占為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新

派出所對侵占者提出刑事告訴，有113年8月15日調查筆錄在

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3-56頁），上情應堪認定。

　㈢又原告所設侵占罪嫌，後經檢察官檢視監視器畫面，認原告

在樓下停留等待時間達13分鐘，應無侵占之意，有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3973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15頁），此乃以原告之角度，審查原告有無侵

占犯行，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僅係認定原告主觀上

無侵占意思，而不構成犯罪，於訴訟上之認定，並非原告不

構成犯罪，被告即構成誣指他人之侵權行為，仍應就被告有

無虛指他人犯罪致侵害他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為審查。

　㈣查范逸翔進行餐點訂購時，就「外送地點選項」係註明「放

在門口」，有Uber Eats程式之系統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59頁），原告雖稱該系統列印資料係事後加註、當

天沒有云云，然證人范逸翔亦於本院證稱：（本件訂單是否

是你幫被告代購？）是。（問：當時被告是要求在訂單上指

定將餐點放在門口，還是指要求面交？）放在門口。（問：

提示本院卷P59，當日訂單明細是否如此？）是。（問：當

天你有收到電話通知餐點已送達了嗎？）我當時在上班，所

以沒有接到電話，後來我才看到有幾通電話，在8點整來

電，上面顯示是Uber中心，我發現後在8點4分將通知送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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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圖傳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89-90頁），又無證據證明

證人所述不實，應認被告當時對其訂單之認知，係外送員會

將餐點放置於指定地點門口，而非當面面交。再於當日晚間

8時4分許，范逸翔傳送訊息予被告稱「到嘍」，以通知被告

至樓下取餐，而被告於晚間8時9分至38分傳訊予范逸翔稱

「東西不見了」、「確定被偷走了」、「我需要訂單編號外

送員資料之類的東西」、「警察調監視器外送員拍完照把東

西拿走了」、「要我先跟外送平台聯絡然後看外送員或平台

怎麼處理」、「監視器畫面保留30天處理不好我會去警局告

他侵占目前已備案」、「一定是瘋了才敢偷我的食

物！！！」，有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7-58

頁），可徵原告於晚間8時4分攜餐離去後，被告隨即下樓尋

覓本應放於門口之餐點，但因未見餐點，隨即請求警方協助

調閱監視器，發現外送員即原告並未依指示將餐點放於門

口，而係將餐點帶走，進而認定餐點係遭原告侵占，進而提

出刑事告訴，衡以近年來外送盛行而糾紛頻傳，外送餐點遭

侵占或竊取之新聞時有所聞，依上述經過之前因後果，以一

般人之角度觀之，倘已於點餐系統註明將餐點放於門口，卻

於監視器畫面見外送員將餐點攜走，通常將產生餐點遭外送

員侵占之認知，本件被告並非具公權力之人，當時僅能藉由

報警後，由警方告知監視器畫面之訊息判斷，應認被告已有

查證餐點去向始提出刑事告訴，並無誣指原告侵占之故意或

過失可言。

　㈤至於原告稱其有打4通電話、有按門鈴經應門者稱該處並無

與購買者同名之人等情，縱然屬實，惟原告終究未依指示將

餐點放置於門口，導致後續一連串誤會產生，並不能用以推

論被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

　㈥綜上所述，本件依原告所提及其他現有證據，尚無從認定被

告有無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應認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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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告應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在攻擊、防禦及所提證據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經裁定准許

訴訟救助，暫免徵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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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566號
原      告  李大年  詳卷
被      告  郭麗巧  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Uber Eats平台外送員，於民國113年8月11日晚間7時51分許，承接訂單將餐點送至約定地址，原告依約抵達現場後，該處為老舊公寓且1樓大門深鎖，按門鈴接聽者表示該處並無此人，原告即回報平台撥打電話連繫被告確認地址，然均未獲回應，原告依平台規定在現場等候13分鐘，至晚間8時4分始攜餐離去，相關聯繫紀錄均可在Uber Eats 的APP程式上查詢，被告當無不知之理，且嗣後訂購人未獲平台退款，顯見被告明知原告卻時前往送餐並試圖聯繫，被告亦未受到任何損害，詎料被告竟罔顧事實，執意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虛偽指稱原告未將餐店放置門口而侵占入己，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後，業已不起訴處分，被告經此等惡意不實指控，身心俱創，甚至須接受精神止鎮，無法安眠達3個月，體重暴瘦5公斤，嚴重影向接單次數，並始名譽受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出本件訴訟，另外原告認為被告是故意入原告刑法侵占罪，被告並非訂購人，與本件訂單毫無關聯，為何警方可以移送我刑法侵占罪？本案我會請媒體報到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我當日請我高中同學即訴外人范逸翔幫我訂披薩，並請范逸翔指定將食品放在門，我以前點單其他外送員都是放在1樓門口、都有順利送達，但當天口我在樓下並沒有聽到門鈴，范逸翔於當日晚上8點2分收到完成訂單通知，我5分鐘內馬上就到1樓門口看，但並沒有食物，所以我才去警局報案，警察幫我調閱監視器，發現是外送員於晚間8時4分拿走餐點的，我才認為外送員侵占食物，才對外送員提告，我已經在訂購系統內強調放在門口、不需面交，但原告卻將餐點拿走，我並無故意或過失，刑事部分我是因為看到原告的年齡67歲，我想說原告年紀大了搞不清楚平台設定，才想說算了原諒他，沒有提再議，雖然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說原告在畫面待了13分鐘，但原告在下面不知道在做什麼，原告把系統點選訂單完成後將餐點拿走，如果找不到人，為何要點完成訂單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固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具有不法性，而所謂不法，係指無阻卻違法之情形而言，若權利之行使不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縱加損害於他人，在未逾越正當權利行使之範圍內，亦不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蓋人民有訴訟之權乃憲法第16條所明定，故人民之權益若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本得藉由法律程序以求救濟或預防。然刑事訴訟判決無罪之原因，如因舉證不足或因法院證據取捨結而受無罪判決者，亦所多見，尚不得逕憑訴訟之結果，即認提起告訴之告訴人行使訴訟權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對造權益，亦不能謂有何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造之情形。
　㈡查被告於113年8月11日，委託范逸翔操作Uber Eats程式訂購餐點，並指定送達至被告所在之臺北市○○區○○路0段○○巷○○號（詳細地址詳卷），該訂單由原告負責運送，業經被告於刑事警詢時提出與范逸翔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范逸翔手機之Uber Eats程式畫面為證（見本院卷第57-60頁），而原告攜餐點於113年8月11日晚上7時51分前往上址旁路口，並在現場等候，嗣於同日晚間8時4分攜餐點離開，則有監視器畫面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7-68頁），嗣被告以餐點遭侵占為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新派出所對侵占者提出刑事告訴，有113年8月15日調查筆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3-56頁），上情應堪認定。
　㈢又原告所設侵占罪嫌，後經檢察官檢視監視器畫面，認原告在樓下停留等待時間達13分鐘，應無侵占之意，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3973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頁），此乃以原告之角度，審查原告有無侵占犯行，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僅係認定原告主觀上無侵占意思，而不構成犯罪，於訴訟上之認定，並非原告不構成犯罪，被告即構成誣指他人之侵權行為，仍應就被告有無虛指他人犯罪致侵害他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為審查。
　㈣查范逸翔進行餐點訂購時，就「外送地點選項」係註明「放在門口」，有Uber Eats程式之系統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9頁），原告雖稱該系統列印資料係事後加註、當天沒有云云，然證人范逸翔亦於本院證稱：（本件訂單是否是你幫被告代購？）是。（問：當時被告是要求在訂單上指定將餐點放在門口，還是指要求面交？）放在門口。（問：提示本院卷P59，當日訂單明細是否如此？）是。（問：當天你有收到電話通知餐點已送達了嗎？）我當時在上班，所以沒有接到電話，後來我才看到有幾通電話，在8點整來電，上面顯示是Uber中心，我發現後在8點4分將通知送達的截圖傳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89-90頁），又無證據證明證人所述不實，應認被告當時對其訂單之認知，係外送員會將餐點放置於指定地點門口，而非當面面交。再於當日晚間8時4分許，范逸翔傳送訊息予被告稱「到嘍」，以通知被告至樓下取餐，而被告於晚間8時9分至38分傳訊予范逸翔稱「東西不見了」、「確定被偷走了」、「我需要訂單編號外送員資料之類的東西」、「警察調監視器外送員拍完照把東西拿走了」、「要我先跟外送平台聯絡然後看外送員或平台怎麼處理」、「監視器畫面保留30天處理不好我會去警局告他侵占目前已備案」、「一定是瘋了才敢偷我的食物！！！」，有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7-58頁），可徵原告於晚間8時4分攜餐離去後，被告隨即下樓尋覓本應放於門口之餐點，但因未見餐點，隨即請求警方協助調閱監視器，發現外送員即原告並未依指示將餐點放於門口，而係將餐點帶走，進而認定餐點係遭原告侵占，進而提出刑事告訴，衡以近年來外送盛行而糾紛頻傳，外送餐點遭侵占或竊取之新聞時有所聞，依上述經過之前因後果，以一般人之角度觀之，倘已於點餐系統註明將餐點放於門口，卻於監視器畫面見外送員將餐點攜走，通常將產生餐點遭外送員侵占之認知，本件被告並非具公權力之人，當時僅能藉由報警後，由警方告知監視器畫面之訊息判斷，應認被告已有查證餐點去向始提出刑事告訴，並無誣指原告侵占之故意或過失可言。
　㈤至於原告稱其有打4通電話、有按門鈴經應門者稱該處並無與購買者同名之人等情，縱然屬實，惟原告終究未依指示將餐點放置於門口，導致後續一連串誤會產生，並不能用以推論被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
　㈥綜上所述，本件依原告所提及其他現有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無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應認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在攻擊、防禦及所提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經裁定准許訴訟救助，暫免徵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566號
原      告  李大年  詳卷
被      告  郭麗巧  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Uber Eats平台外送員，於民國113年8月1
    1日晚間7時51分許，承接訂單將餐點送至約定地址，原告依
    約抵達現場後，該處為老舊公寓且1樓大門深鎖，按門鈴接
    聽者表示該處並無此人，原告即回報平台撥打電話連繫被告
    確認地址，然均未獲回應，原告依平台規定在現場等候13分
    鐘，至晚間8時4分始攜餐離去，相關聯繫紀錄均可在Uber E
    ats 的APP程式上查詢，被告當無不知之理，且嗣後訂購人
    未獲平台退款，顯見被告明知原告卻時前往送餐並試圖聯繫
    ，被告亦未受到任何損害，詎料被告竟罔顧事實，執意向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虛偽指稱原告未將餐店放置門
    口而侵占入己，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後，業
    已不起訴處分，被告經此等惡意不實指控，身心俱創，甚至
    須接受精神止鎮，無法安眠達3個月，體重暴瘦5公斤，嚴重
    影向接單次數，並始名譽受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出本件訴訟，另外原告認為被告是故意
    入原告刑法侵占罪，被告並非訂購人，與本件訂單毫無關聯
    ，為何警方可以移送我刑法侵占罪？本案我會請媒體報到等
    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我當日請我高中同學即訴外人范逸翔幫我訂披薩
    ，並請范逸翔指定將食品放在門，我以前點單其他外送員都
    是放在1樓門口、都有順利送達，但當天口我在樓下並沒有
    聽到門鈴，范逸翔於當日晚上8點2分收到完成訂單通知，我
    5分鐘內馬上就到1樓門口看，但並沒有食物，所以我才去警
    局報案，警察幫我調閱監視器，發現是外送員於晚間8時4分
    拿走餐點的，我才認為外送員侵占食物，才對外送員提告，
    我已經在訂購系統內強調放在門口、不需面交，但原告卻將
    餐點拿走，我並無故意或過失，刑事部分我是因為看到原告
    的年齡67歲，我想說原告年紀大了搞不清楚平台設定，才想
    說算了原諒他，沒有提再議，雖然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說原
    告在畫面待了13分鐘，但原告在下面不知道在做什麼，原告
    把系統點選訂單完成後將餐點拿走，如果找不到人，為何要
    點完成訂單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固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
    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
    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具有不法
    性，而所謂不法，係指無阻卻違法之情形而言，若權利之行
    使不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縱加損害
    於他人，在未逾越正當權利行使之範圍內，亦不負侵權行為
    賠償責任。蓋人民有訴訟之權乃憲法第16條所明定，故人民
    之權益若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本得藉由法律程序以求救
    濟或預防。然刑事訴訟判決無罪之原因，如因舉證不足或因
    法院證據取捨結而受無罪判決者，亦所多見，尚不得逕憑訴
    訟之結果，即認提起告訴之告訴人行使訴訟權係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對造權益，亦不能謂有何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
    損害於對造之情形。
　㈡查被告於113年8月11日，委託范逸翔操作Uber Eats程式訂購
    餐點，並指定送達至被告所在之臺北市○○區○○路0段○○巷○○
    號（詳細地址詳卷），該訂單由原告負責運送，業經被告於
    刑事警詢時提出與范逸翔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范逸翔手機
    之Uber Eats程式畫面為證（見本院卷第57-60頁），而原告
    攜餐點於113年8月11日晚上7時51分前往上址旁路口，並在
    現場等候，嗣於同日晚間8時4分攜餐點離開，則有監視器畫
    面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7-68頁），嗣被告以餐點遭侵占
    為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新派出所對侵占
    者提出刑事告訴，有113年8月15日調查筆錄在卷可考（見本
    院卷第53-56頁），上情應堪認定。
　㈢又原告所設侵占罪嫌，後經檢察官檢視監視器畫面，認原告
    在樓下停留等待時間達13分鐘，應無侵占之意，有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3973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15頁），此乃以原告之角度，審查原告有無侵占
    犯行，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僅係認定原告主觀上無
    侵占意思，而不構成犯罪，於訴訟上之認定，並非原告不構
    成犯罪，被告即構成誣指他人之侵權行為，仍應就被告有無
    虛指他人犯罪致侵害他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為審查。
　㈣查范逸翔進行餐點訂購時，就「外送地點選項」係註明「放
    在門口」，有Uber Eats程式之系統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59頁），原告雖稱該系統列印資料係事後加註、當
    天沒有云云，然證人范逸翔亦於本院證稱：（本件訂單是否
    是你幫被告代購？）是。（問：當時被告是要求在訂單上指
    定將餐點放在門口，還是指要求面交？）放在門口。（問：
    提示本院卷P59，當日訂單明細是否如此？）是。（問：當
    天你有收到電話通知餐點已送達了嗎？）我當時在上班，所
    以沒有接到電話，後來我才看到有幾通電話，在8點整來電
    ，上面顯示是Uber中心，我發現後在8點4分將通知送達的截
    圖傳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89-90頁），又無證據證明證
    人所述不實，應認被告當時對其訂單之認知，係外送員會將
    餐點放置於指定地點門口，而非當面面交。再於當日晚間8
    時4分許，范逸翔傳送訊息予被告稱「到嘍」，以通知被告
    至樓下取餐，而被告於晚間8時9分至38分傳訊予范逸翔稱「
    東西不見了」、「確定被偷走了」、「我需要訂單編號外送
    員資料之類的東西」、「警察調監視器外送員拍完照把東西
    拿走了」、「要我先跟外送平台聯絡然後看外送員或平台怎
    麼處理」、「監視器畫面保留30天處理不好我會去警局告他
    侵占目前已備案」、「一定是瘋了才敢偷我的食物！！！」
    ，有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7-58頁），可徵原告
    於晚間8時4分攜餐離去後，被告隨即下樓尋覓本應放於門口
    之餐點，但因未見餐點，隨即請求警方協助調閱監視器，發
    現外送員即原告並未依指示將餐點放於門口，而係將餐點帶
    走，進而認定餐點係遭原告侵占，進而提出刑事告訴，衡以
    近年來外送盛行而糾紛頻傳，外送餐點遭侵占或竊取之新聞
    時有所聞，依上述經過之前因後果，以一般人之角度觀之，
    倘已於點餐系統註明將餐點放於門口，卻於監視器畫面見外
    送員將餐點攜走，通常將產生餐點遭外送員侵占之認知，本
    件被告並非具公權力之人，當時僅能藉由報警後，由警方告
    知監視器畫面之訊息判斷，應認被告已有查證餐點去向始提
    出刑事告訴，並無誣指原告侵占之故意或過失可言。
　㈤至於原告稱其有打4通電話、有按門鈴經應門者稱該處並無與
    購買者同名之人等情，縱然屬實，惟原告終究未依指示將餐
    點放置於門口，導致後續一連串誤會產生，並不能用以推論
    被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
　㈥綜上所述，本件依原告所提及其他現有證據，尚無從認定被
    告有無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應認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應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在攻擊、防禦及所提證據資料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經裁定准許
    訴訟救助，暫免徵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店簡字第1566號
原      告  李大年  詳卷
被      告  郭麗巧  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1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Uber Eats平台外送員，於民國113年8月11日晚間7時51分許，承接訂單將餐點送至約定地址，原告依約抵達現場後，該處為老舊公寓且1樓大門深鎖，按門鈴接聽者表示該處並無此人，原告即回報平台撥打電話連繫被告確認地址，然均未獲回應，原告依平台規定在現場等候13分鐘，至晚間8時4分始攜餐離去，相關聯繫紀錄均可在Uber Eats 的APP程式上查詢，被告當無不知之理，且嗣後訂購人未獲平台退款，顯見被告明知原告卻時前往送餐並試圖聯繫，被告亦未受到任何損害，詎料被告竟罔顧事實，執意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虛偽指稱原告未將餐店放置門口而侵占入己，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調查後，業已不起訴處分，被告經此等惡意不實指控，身心俱創，甚至須接受精神止鎮，無法安眠達3個月，體重暴瘦5公斤，嚴重影向接單次數，並始名譽受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出本件訴訟，另外原告認為被告是故意入原告刑法侵占罪，被告並非訂購人，與本件訂單毫無關聯，為何警方可以移送我刑法侵占罪？本案我會請媒體報到等語，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我當日請我高中同學即訴外人范逸翔幫我訂披薩，並請范逸翔指定將食品放在門，我以前點單其他外送員都是放在1樓門口、都有順利送達，但當天口我在樓下並沒有聽到門鈴，范逸翔於當日晚上8點2分收到完成訂單通知，我5分鐘內馬上就到1樓門口看，但並沒有食物，所以我才去警局報案，警察幫我調閱監視器，發現是外送員於晚間8時4分拿走餐點的，我才認為外送員侵占食物，才對外送員提告，我已經在訂購系統內強調放在門口、不需面交，但原告卻將餐點拿走，我並無故意或過失，刑事部分我是因為看到原告的年齡67歲，我想說原告年紀大了搞不清楚平台設定，才想說算了原諒他，沒有提再議，雖然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說原告在畫面待了13分鐘，但原告在下面不知道在做什麼，原告把系統點選訂單完成後將餐點拿走，如果找不到人，為何要點完成訂單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固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具有不法性，而所謂不法，係指無阻卻違法之情形而言，若權利之行使不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縱加損害於他人，在未逾越正當權利行使之範圍內，亦不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蓋人民有訴訟之權乃憲法第16條所明定，故人民之權益若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本得藉由法律程序以求救濟或預防。然刑事訴訟判決無罪之原因，如因舉證不足或因法院證據取捨結而受無罪判決者，亦所多見，尚不得逕憑訴訟之結果，即認提起告訴之告訴人行使訴訟權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對造權益，亦不能謂有何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造之情形。
　㈡查被告於113年8月11日，委託范逸翔操作Uber Eats程式訂購餐點，並指定送達至被告所在之臺北市○○區○○路0段○○巷○○號（詳細地址詳卷），該訂單由原告負責運送，業經被告於刑事警詢時提出與范逸翔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范逸翔手機之Uber Eats程式畫面為證（見本院卷第57-60頁），而原告攜餐點於113年8月11日晚上7時51分前往上址旁路口，並在現場等候，嗣於同日晚間8時4分攜餐點離開，則有監視器畫面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67-68頁），嗣被告以餐點遭侵占為由，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木新派出所對侵占者提出刑事告訴，有113年8月15日調查筆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3-56頁），上情應堪認定。
　㈢又原告所設侵占罪嫌，後經檢察官檢視監視器畫面，認原告在樓下停留等待時間達13分鐘，應無侵占之意，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3973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頁），此乃以原告之角度，審查原告有無侵占犯行，雖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僅係認定原告主觀上無侵占意思，而不構成犯罪，於訴訟上之認定，並非原告不構成犯罪，被告即構成誣指他人之侵權行為，仍應就被告有無虛指他人犯罪致侵害他人權利之故意或過失為審查。
　㈣查范逸翔進行餐點訂購時，就「外送地點選項」係註明「放在門口」，有Uber Eats程式之系統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9頁），原告雖稱該系統列印資料係事後加註、當天沒有云云，然證人范逸翔亦於本院證稱：（本件訂單是否是你幫被告代購？）是。（問：當時被告是要求在訂單上指定將餐點放在門口，還是指要求面交？）放在門口。（問：提示本院卷P59，當日訂單明細是否如此？）是。（問：當天你有收到電話通知餐點已送達了嗎？）我當時在上班，所以沒有接到電話，後來我才看到有幾通電話，在8點整來電，上面顯示是Uber中心，我發現後在8點4分將通知送達的截圖傳給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89-90頁），又無證據證明證人所述不實，應認被告當時對其訂單之認知，係外送員會將餐點放置於指定地點門口，而非當面面交。再於當日晚間8時4分許，范逸翔傳送訊息予被告稱「到嘍」，以通知被告至樓下取餐，而被告於晚間8時9分至38分傳訊予范逸翔稱「東西不見了」、「確定被偷走了」、「我需要訂單編號外送員資料之類的東西」、「警察調監視器外送員拍完照把東西拿走了」、「要我先跟外送平台聯絡然後看外送員或平台怎麼處理」、「監視器畫面保留30天處理不好我會去警局告他侵占目前已備案」、「一定是瘋了才敢偷我的食物！！！」，有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57-58頁），可徵原告於晚間8時4分攜餐離去後，被告隨即下樓尋覓本應放於門口之餐點，但因未見餐點，隨即請求警方協助調閱監視器，發現外送員即原告並未依指示將餐點放於門口，而係將餐點帶走，進而認定餐點係遭原告侵占，進而提出刑事告訴，衡以近年來外送盛行而糾紛頻傳，外送餐點遭侵占或竊取之新聞時有所聞，依上述經過之前因後果，以一般人之角度觀之，倘已於點餐系統註明將餐點放於門口，卻於監視器畫面見外送員將餐點攜走，通常將產生餐點遭外送員侵占之認知，本件被告並非具公權力之人，當時僅能藉由報警後，由警方告知監視器畫面之訊息判斷，應認被告已有查證餐點去向始提出刑事告訴，並無誣指原告侵占之故意或過失可言。
　㈤至於原告稱其有打4通電話、有按門鈴經應門者稱該處並無與購買者同名之人等情，縱然屬實，惟原告終究未依指示將餐點放置於門口，導致後續一連串誤會產生，並不能用以推論被告有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
　㈥綜上所述，本件依原告所提及其他現有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無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應認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在攻擊、防禦及所提證據資料，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經裁定准許訴訟救助，暫免徵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陳紹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凃寰宇


